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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孩子爬墙受伤失去右腿谁埋单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邹晴
陈岁红)贪玩的小郭为了取乐爬
上安置区的围墙铁栏杆玩耍 ，
意外降临，8 岁的他永远失去了
右腿，谁该为事故负责？ 近日，
宁乡市人民法院审理并宣判了
这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案， 判决某建设公司赔偿小
郭 47 万余元，某物业公司赔偿
小郭 20 余万元。

2021 年 6 月 5 日 晚 上 8
点， 小郭与几个小伙伴来到了
某安置小区大门口左侧围墙处
玩耍。 不一会儿，便攀爬到了围
墙的铁艺护栏上， 不断摇晃取
乐。 其间，小区物业管理的保安
人员曾出面制止。 在保安人员
离开后， 小郭与几个小孩又攀
爬到围墙护栏上摇晃， 最终致
围墙护栏与连接护栏的围墙水
泥立柱倒塌，砸伤了小郭右腿。

小郭受伤后被送往医院进
行救治。 因伤势严重，小郭的右
腿进行了截肢 手 术 ， 被评 定
为六级伤残 。 小郭父母将某
建设公司及某物业公司诉至
法院 ，要求赔偿其损失 140 余
万元 。

法院 经 审 理认 为 ， 事 发
时 ， 小郭系未满 8 周岁的无
民事行为能力人 ， 其对日常
生活中所面临的危险因素或危
险源缺乏辨识与认知能力 ，对
于危险行为带来的后果也缺乏
清晰认知。 父母作为其监护人，
既要帮助其排除日常生活中所
面临的危险因素， 保护其人身
及财产安全， 也要加强对未成
年人子女的安全教育， 增强安
全意识， 教导未成年子女远离
不安全行为或空间， 保护好自
身安全。 小郭的父母作为监护
人， 放任未满 8 周岁的小郭独

自在夜间的小区玩耍， 未尽到
监护职责，存在一定的过错。 法
院酌定小郭父母自负 50%的责
任。

某建设公司是小区围墙提
质改造的施工单位 。 根据鉴定
意见 ， 公司在改造中附属工
程无图纸 ，无施工资料 ，无材
质资料 ， 将原围墙护栏栏杆
底部与围墙底部连接牢固的
结构更换成栏杆底部并未做
固定的结构 ， 致围墙本身有
安全隐患 。 小孩的玩闹虽诱
发了围墙的倒塌 ， 但建设公
司作为建设单位 ， 未确保建
设工程质量 ， 对损害后果的
发 生 具 有 不 可 推 卸 的 责 任 ，
故法院 酌 定 其负 35%的 赔 偿
责任 。

某物 业 公 司作 为 小 区 的
物业管理服务企业 ， 对小区
业主的人身和财产负有安全

保障业务 。 物业公司保安人
员 发 现 小 郭 与 多 个 小 孩 攀
爬 、摇晃围墙护栏 ，存在安全
隐患 ， 虽曾提醒小孩不要攀
爬护栏 ， 但未能采取合理措
施有效制止 。 且物业公司对
小 区 围 墙 护 栏 负 有 管 理 、维
护职责 ， 以保障正常安全使
用 。 事发时 ，护栏已有破损 、
松动等不安全因素 ， 但物业
公司未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
对 该 护 栏 进 行 妥 善 修 理 ，未
履 行 其 应 尽 的 安 全 保 障 义
务 ，存在过错 ，法院酌定其承
担 15%的赔偿责任 。

最终 ，法院认定 ，小郭 因
此 次 事 故 共 产 生 医 疗 费 、后
续治疗费、 伤残赔偿金等各项
损失共计 130 余万元 。 法院遂
作出如上判决。 目前，判决已生
效。

法官说法： 一次贪玩造成

孩子右腿截肢， 实在是让人无
比痛心和惋惜。 对于没有民事
行为能力的孩子来说， 只身在
外，处处都是风险。 本案的发生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
的， 父母作为未成年子女的监
护人， 是守护孩子人身安全的
第一道防线， 除了在家要照顾
孩子的学习、生活，在外同样也
要保护子女的人身权利， 加强
对孩子安全意识的教育和管
理， 避免孩子因贪玩造成意外
而引发无法挽回的后果。 同时，
建设公司应确保建设工程质
量，不留安全隐患；物业公司应
当履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 ，
规范进行小区公共设施设备以
及相关防护措施的日常维修养
护工作， 对于存在事故隐患区
域要重点维护， 采取有效措施
并及时记录存档， 以免再次发
生安全事故。

本报讯 （通讯员 夏妮妮）1
月 29 日， 在首届澧州文庙庙会
现场，澧县法院依托庙会期间人
流量大 、文化氛围浓 、群众参与
度高等优势，组织干警深入庙会
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干警在庙会人员聚集处设
立法律咨询台，就现场群众提出
的如何立案 、民间借贷 、婚姻家
庭 、买卖合同 、工资报酬等问题
做了耐心细致地解答，并深入会
场向往来群众发放法治宣传手
册、讲解防诈骗拒酒驾相关法律
知识。

“逛庙会 猜谜语” 活动环
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门前
一笑泯恩仇”“爱你在心口难开”
等 100 余条谜面形象生动、通俗
易懂的法治谜语，吸引了众多群
众开动脑筋积极参与。 “我爱我
家 ，酒后不驾 ”“世界很大 ，小心
有诈”， 伴随着群众响亮的宣传
口号 ，“防电诈 、拒酒驾 ，平平安

安过新年”短视频推广活动也在
如火如荼进行中。

一位参与活动的群众高兴
地说：“今天的普法宣传，真是娱
乐、学习两不误。 自己不仅学习
到了电信网络诈骗的套路、酒驾
醉驾的危害 ，还可以当普法宣
传 人 ，通 过 抖 音 、朋 友 圈 让 身
边 的 亲 朋 好 友也知晓了解 ，为
澧县法院的做法点赞。 ”

据悉， 此次活动共为群众、
商铺经营者提供法律咨询 80 余
人次 ， 发放法律宣传资料 1000
余份，参与互动 200 余人次。

下一步，澧县法院将不断创
新法治宣传形式，切实增强普法
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真正将
法治宣传融入群众的日常生活，
做到宣传内容为群众所需，宣传
方式为群众所喜，宣传成效为群
众所盼， 努力营造全民尊法、学
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法治氛围，
助力法治澧县建设。

本报讯 （通讯员 晏可慧）
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的法
治观念，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
护意识，丰富法治文化生活。 1
月 29 日，云溪区法院联合团区
委前往安居园社区开展 “护蕾
送法 ，关爱成长 ”普法宣传暨
迎新春送春联活动。

法院干警通过设置咨询
台、搭建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
料等方式，向过往的群众现场
普及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
例》《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 》《民法典》。 结
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以及养

老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真实
案例，以案说法、以案普法 ，呼
吁大家不仅要自 己 懂 法 、守
法、不犯法 。 活动共发放法治
宣传资料 200 余份， 解答群众
咨询 20 余次。

“迎春迎喜迎富贵，接财接
福接平 安 ” “ 龙 行 天 下 开 新
运 ，春满神州照吉祥 ”。 一副
副充满喜庆 、 吉祥 、 祝福的
春 联 在 书 法 家 手 中 随 笔 而
出 ，一张张鲜红的 “福 ”字在
社区居民手中传递 。 此次活
动还通过现场写春联送春联
的方式 ， 将法治好礼送到居

民手中 ， 将法治宣传与群众
春节习俗的需求进行了有机
融合 ， 为传统新春佳节增添
浓浓法治年味 ， 营造出抬头
见法 、 进门学法 、 过年不忘
法的法治氛围 。

下一步 ， 云溪区法院将
法治宣传与传统民俗文化相
结合 ， 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
育工作 。 将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列入普法重点群体 ，
精准匹配需求，量身定制未成
年人关爱普法方案 ，以更高质
量的司法服务为全面加强未
成年人保护提供法律支撑。

本报讯 （通讯员 欧阳倩
倩 ）近日 ，桃江县人民法院审
结了一起网络侵权案件。 被告
在知乎 APP 上发布视频，并使
用带有侮辱和贬损性质的字
眼针对原告，严重侵害了原告
的名誉权。 法院遂判令被告在
该平台发布为期 30 天的赔礼
道歉公告。

彭某与韦某系朋友关系，
双方共同创立公司经营，后公
司不断发展， 双方矛盾渐增。
韦某不满彭某的行为，便在知
乎 APP 上发布和转发有关彭
某的视频，视频中使用明显带

有侮辱和贬损性质的字眼形
容彭某，产生了一定程度播放
量。 彭某诉至法院，要求韦某
停止侵权 、赔礼道歉 、消除影
响。

名誉是对民事主体的品
德、声望、才能、信用等的社会
评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侮辱、 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
的名誉权 。 法院审理认为 ：
韦 某 在 进 行 转 发 和 发 布 相
关 视 频 时 都 应 尽 到 注 意 义
务 ，其使用明显带有侮辱和贬
损性质的字眼 ， 在网站发布
后， 使不特定第三人知悉，视

频伴有一定的观看量 。 结合
原 、被告原为合作关系 ，以上
言论足以导致社会公众对彭
某社会评价的降低，故对原告
彭某要求判令被告韦 某 向其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的诉讼
请求 ，法院予以支持 。 被告
赔 礼 道 歉 、澄 清 事 实 、消 除
影响 ，恢复名誉的范围应当
与其造成损害的范围相一致，
故被告韦某应当在知乎 APP
及网页端个人主页中向原告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恢复名
誉，道歉内容保持公开状态持
续 30 日。

普法宣传赶庙会 逛出法治新年礼

活动现场。

为新春佳节增添法治年味

按键伤人不可取 网络发言需谨慎


